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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十一）本院楊委員曜，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」對於申請

資格之規定未符實際，造成老榮民就養安置審核的不合理，

嚴重影響榮民就養權益，也喪失政府照顧榮民榮眷的美意和

初衷，請國防部一個月內修正相關不合理規定，還給榮民應

有的安養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「國軍退除役官兵就養安置辦法」第 6 條第 5 項規定「申請人全家人口總收入按全家

人口平均分配每人超過當年就養給付額度」，第 8 條第 1 項指「全家人口」平均收入包含

「已成年具有工作能力者」；但「已成年具有工作能力者」卻未明確界定。 

二、由於榮民就養規定需年滿 61 歲才能申請，一般民眾勞保退休年齡最多也只到 65 歲，所以

很多申請人的年齡早就超過甚至已接近七、八十歲，如此高齡者，雖「已成年」但如何能

「具有工作能力」？ 

三、但第 8 條規定申請資格不符實際，全家人口總收入計算基準竟將不具工作能力的當事人以

健保投保薪資金額做為收入來計算，這項基準太過荒謬，造成亟需就養安置的榮民喪失申

請權益。請國防部一個月內修正相關不合理規定，還給榮民應有的安養權。 

（五十二）本院李委員貴敏，鑒於油電雙漲效應對民眾生計之影響，並

為降低其衝擊以保障消費者權益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鑒於日前油電雙漲帶動民生用品價格上揚，日常支出增加、反彈聲浪不斷等情，行政院應

主動積極地協助民眾渡過漲價風暴。 

二、各國消費者保護機關（例如：香港及韓國）均提供價格比較資訊，以供消費者參考，我國

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（以下簡稱「消保會」）可否積極採取類似措施以強化消費者權益保

護？ 

1、香港： 

消費者委員會（Consumer Council）每週提出價格比較報告及商品於各店家之銷售價

格，甚至包括不同廠商之價格、贈品、折扣和優惠等，以供消費者參考。（請參

http://www.consumer.org.hk/website/ws_chi/news/pricewatch/menu.html） 

2、韓國： 

消費者保護院（Korea Consumer Agency, KCA）每週提供零售業販售之日常必需

品價格與最低價格商店其位置等資訊，以供消費者比較價格。（請參 http：

//price.tgate.or.kr/front/mainFrm.jsp） 


